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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城市、长三角及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规划跟踪监测

采购需求

工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总书记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2023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总体工作部署，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和长三

角区域合作办的指导下，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盐城市、泰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湖州

市、嘉兴市、绍兴市、舟山市，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共同牵头，协同联动、集成联创，集

中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在 2024年 6月召开的 2024年长三角

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审阅了规划阶段性成果，并将其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合作成果之一。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要求，结合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年度重点工作，

开展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开展长三角、国际都市圈和国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是为了更好

地借鉴国内外经验，明确长三角和上海大都市圈的优势和短板，为长三角和上海大都市圈发

展提供对策建议。

工作内容

本次工作主要包括 4方面内容：长三角国土空间一体化跟踪监测、国际都市圈跟踪监测

评估、国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上海大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

（1）长三角国土空间一体化跟踪监测评估

一是开展长三角相关政策跟踪。系统跟踪国家及长三角区域近期出台的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专项规划等相关政策动态，梳理政策要点与实施要求。

二是开展长三角综合监测评估。梳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七周年来，外部

环境变化和国家战略落实情况，概述七周年的阶段性成果，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个关键词，整体分析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各项指标进展情况。

三是开展长三角重点领域专项检测。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领域，

评估创新产业、综合交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剖析重点领域的发展成效及存在问

题，为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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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提出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引导要求。基于综合与专项监测评估结果，结合区域发展

战略导向，识别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领域与核心地区。研究提出促进重点领域优化提升、引

导重点地区协同发展的方向性要求与建议，为规划完善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国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

一是开展国际都市圈总体运行跟踪监测评估。分析国际都市圈各重点发展阶段的人口

规模、经济水平等发展特征，研究其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的针对性的规划策略。

二是开展国际都市圈综合监测评估。围绕空间格局演变、区域竞争优势及生态等维度，

开展系统性跟踪监测与综合评估。重点分析国际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特征、竞争优势以及生态

环境保护利用状况。

三是开展国际都市圈核心城市引领作用跟踪监测评估。聚焦人口集聚、产业创新、交

通网络等维度，分析核心城市在国际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在都市圈发展中的功能作用等。

四是主要问题和经验总结。研判国际大都市圈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发展趋势

及挑战。总结对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可参考的经验借鉴。

（3）国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

一是搭建国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框架。选取与上海大都市圈规模体量、功能层级相

当的代表性都市圈（如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借鉴国内外权威榜单评估方法

及演变趋势，搭建完善面向国内都市圈的跟踪监测评估体系。

二是开展国内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估。围绕经济发展、枢纽网络、产业科技、文

化交流、民生服务等维度，以地级市为单元开展系统性跟踪监测与综合评估。重点分析国内

都市圈在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短板。

三是开展国内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监测评估。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维度，重

点分析国内都市圈发展廊道、协作板块等跨域协同单元的发育程度与演变规律，从空间角度

进一步提升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的科学性。

四是趋势研判和经验总结。研判国内都市圈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总结其在产业、科

创、生态、交通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实践经验，对标对表形成对上海大都市圈持续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的政策建议。

（4）上海大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

18号），结合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年度重点工作，开展本次“上海大都市圈跟踪监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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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工作，及时了解和评估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支撑规划决策高效精准落地。主要包括以

下工作内容：

一是上海大都市圈总体运行跟踪监测评估。跟踪监测都市圈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家战略

落实情况，对都市圈人口、经济、用地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根据规划提出的各项指标进展，

研判规划目标实现情况。

二是上海大都市圈空间格局跟踪监测评估。聚焦空间圈层、功能体系、发展走廊和战

略节点等维度，监测评估都市圈空间格局发展演变情况。

三是上海大都市圈区域竞争优势跟踪监测评估。聚焦产业创新网络、交通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海洋经济空间等维度，基于产业联系与创新合作，机场群、港口群协同，轨

道网、航道网、公路网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陆海统筹等方面进行分析，监测评估都市

圈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情况。

四是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底色跟踪监测评估。聚焦生态底色、人文底色和安全底色等维

度，基于生态环境共保共治、文化发展、安全韧性一体化水平等开展监测，评估都市圈国土

空间底线锚固以及特色优势发挥情况。

五是跨界协同单元监测评估。针对嘉昆太、沪苏通、沪甬嘉、沪舟甬、“一地六县”等

邻沪跨界协同单元，监测评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廊道蓝绿贯通、功能发展深度融合、

空间布局统筹优化的情况。

六是主要问题和结论建议。研判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原因，对

规划实施、重大项目等提出建议。

成果要求

形成《长三角国土空间一体化跟踪监测报告》《国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报告》《国内都

市圈跟踪监测评估报告》《上海大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报告》，共 4份报告。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应包括 PDF文件和可编辑的 WORD

格式文件等。

工作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前期研究阶段

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编制工作方案，收集各项基础资料并开展相关分析工作，同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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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国土空间一体化跟踪监测、国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国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上

海大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初步成果。

第二阶段：成果编制阶段

深化规划研究方案，形成长三角国土空间一体化跟踪监测、国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

国内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上海大都市圈跟踪监测评估中期成果报告。

第三阶段：成果验收阶段

相关成果征求各方意见，修改完善相关内容，形成项目最终成果。

项目组人员要求

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供应商应提供负责

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不少于 8人，具有城乡规划、交通等高级职称

证书或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少于 5人的优先考虑。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

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从事城乡规划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具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打印、

专家评审等费用包含于投标总价中。

联合投标

本项目接受联合投标


